采购需求
项目情况说明：
1.本项目属性：服务类项目
2.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3.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
一、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135826238]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纲要（2024-2035年）》（苏环发〔2024〕11号）、《江苏省新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技术要求（试行）》，对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工作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通过新一轮调查，更新完善我省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掌握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现状及变化情况，推动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得到全面有效保护。在此背景下，宿迁市市区拟开展新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系统掌握辖区生物多样性信息，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能力，实现生物物种资源长效管理，为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
本项目要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新一轮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5〕177号）要求实施，调查技术及相关成果必须达到《江苏省新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技术要求（试行）》规定。
1.工作范围：工作范围为宿迁市市区，即宿豫区、宿城区以及市经开区、湖滨新区、洋河新区、苏宿园区，重点关注骆马湖、洪泽湖（成子湖）等湖泊。
2.工作内容：生态系统多样性调查：运用卫星遥感影像、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手段，结合地面实地核查，识别生态系统类型，为物种多样性调查提供基础依据。评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破碎化程度，识别生态脆弱区、生态廊道等关键区域，分析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胁迫影响，提出优先保护或修复建议，为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物种多样性调查：开展大型真菌、地衣和苔藓、陆生维管植物、陆生脊椎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陆生昆虫、大中型土壤动物、淡水水生生物（鱼类、底栖动物、浮游动物、浮游植物、着生藻类、水生维管植物）共7 大类群物种多样性调查，更新宿迁市市区物种种类组成、分布状况、生境类型，特别是重点保护物种、受威胁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组成、数量、分布状况、生境类型、保护现状、受威胁现状等，根据各县域单元不同生物类群特点，分析变化特点、趋势，提出管理对策和措施建议。
3.调查时间和频次
3.1大型真菌全年至少调查3次（建议5-10月，可根据调查区域内大型真菌实际生长状况调整）。
3.2地衣和苔藓全年至少开展2次野外调查，可选择地衣和苔藓生长旺盛期进行，苔藓的调查适合选择春季和秋季的雨后或潮湿天气，地衣的观测时间不限。
3.3陆生维管植物野外调查工作主要在2月至11月开展，全年至少调查3次，分别在春季、夏季及秋季开展。
3.4陆生脊椎动物中两栖动物全年开展2次调查，分别在繁殖期（4-5月）和非繁殖期（6-9月）进行；爬行动物全年开展3次调查，分别在繁殖前（3-4月）、繁殖期（5-6月）和繁殖后（8-9月）进行；鸟类全年开展9次调查，分别在越冬期（12月-次年2月，3次）、春季迁徙期（4-5月，2次）、繁殖期（6-7月，2次）、秋季迁徙期（9-10月，2次）进行；哺乳动物红外相机全季节布设，单次工作时长不少于60天。
3.5大中型土壤动物全年开展2次调查，分别在春季、秋季进行。
3.6淡水水生生物除着生藻类全年开展1次（枯水期或平水期）调查外，其余类群全年开展2次调查，分别在春季、秋季进行。
3.7如有其他事项，按照苏环办〔2025〕177号规定落实。
三、成果要求 
1.根据《江苏省新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技术要求（试行）》提交市区（宿豫区、宿城区及其他功能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实施方案、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编目报告。
2.按照统一的表格制式和填报要求完成野外调查相关成果数据上报，包括电子标本、工作照、生境照、调查轨迹（样线法）、结果数据表、现场调查记录表等。
四、项目实施要求
1.项目理解方案：项目理解方案中工作范围全面完整，具体工作目标和内容清晰明确；工作原则阐述透彻，工作程序详细具体、计划性强，阐述清晰且完全符合相关导则要求；报告章节框架安排科学合理、完全符合导则要求，单元划分精准合理、贴合导则规范。
2.项目调查方案：对项目的工作内容理解充分，且符合区域实际。
3.实施方案：对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重难点的理解程度高，报告编制大纲的合理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强，完全贴合项目实际需求。
4.沟通联络机制评价：供应商提供投入本项目的人员团队情况，要有相应生物多样性调查行业专家联络沟通机制，与省、市、区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协调对接机制，进度安排合理等方面。
[bookmark: _GoBack]5.进度实施计划；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的编制进度安排科学合理，各项进度保证措施详细具体，各环节衔接紧凑顺畅，能全面针对采购需求，确保项目高效推进、按时高质量完成。
五、项目商务要求
1.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服务周期：15个月。其中：供应商需在成交后1个月内编制并提交实施方案，成交后12个月内完成野外调查，成交后15个月内编制完成全部成果报告并通过验收。
3.付款方式：
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或成交方数字人民币账户。
预付款：合同签订后支付签约合同价的40%作为预付款；付款前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同等金额的预付款保函(保函内容及格式须符合采购人要求)；
进度款：项目完成所有外业调查工作并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30%；项目通过验收后并收到供应商发票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剩余合同款。
注：1.在签订合同时，供应商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额度，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预付款规定；
2.每次付款前供应商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经采购人审核无误后的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无息），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延期付款的责任。
3.质量标准：合格。
六、履约验收
1.成交单位按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在服务完成后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采购单位接到申请后原则上在7日内按照要求组织验收。
2.验收方法及标准：本项目验收工作由采购人根据项目合同书、响应文件，以采购人比照验核的方式进行，主要验收项目是否完整、规范执行，评价项目实施规范性、质量管理措施健全有效性等。

